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  2022-128        
项目名称：江苏振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4#厂房
审查机构：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
颁书日期：    2022年05月26日      
江苏振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4#厂房 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05月26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（附审查意见）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4#厂房

	
	建设单位
	江苏振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	项目地址
	界牌镇

	
	建筑面积
	2292㎡
	建筑总高度
	14.65m

	
	建筑层数
	地上：1层 
	耐火等级
	二级/戊类
（冷轧板）

	
	场地类别
	Ⅲ类
	抗震等级
	三级

	
	结构体系
	砼排架
	基础形式
	桩基

	
	规 模
	1F/跨度28m/吊车无
	工程等级
	中型

	勘察单位
	 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	资质等级
	甲级

	设计单位
	 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	资质等级
	甲级

	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形
	无

	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
	见审查意见


（建筑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振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4#厂房

	设计编号
	21-118-4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(无)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四、其它

1、提供的“许可证的规划附图”的内容教粗，且缺少详细的规划内容及规划指标，请设计人员仔细检查总图内容，核对建筑总图标注尺寸及相关数据，避免误差，确保总图的各项指标与规划图一致。



	项目负责人
	朱明华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赵雪林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计
	

	设计人
	沃洪群
	
	
	
	


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振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4#厂房

	设计编号
	21-118-4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1、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应通过单桩静载荷试验确定，《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》GB55003-2021第5.2.5条。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1、承台间连系梁配筋应按计算确定，《建筑桩基技术规范》JGJ94－2008第4.2.6条。
三、安全隐患   

（无）

四、其它

1、室内地面标高±0.0的确定，与建施不一致，请核查。
2、宜画出梁顶预埋件布置图。

3、墙体圈梁标高宜和窗高协调一致。

4、补充沉降计算。



	项目负责人
	朱明华
	安全隐患
	/
	强制性条文

	地基基础
	1

	专业负责人
	朱明华
	强制性标准
	1
	
	结构设计 
	/

	设计人
	蒋芳军
	
	
	房屋抗震设计
	/


（给排水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振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4#厂房

	设计编号
	21-118-4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(无)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四、其它

(无)


	项目负责人
	朱明华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	建筑防火
	

	专业负责人
	贡伟荣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备
	

	设计人
	赵苏丹
	
	
	
	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振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4#厂房

	设计编号
	21-118-4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1.请确认：建筑的非结构构件及附属机电设备，其自身及与结构主体的连接，应进行抗震设防。详见《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》GB55002-2021的 5.1.12 规定。

2.请确认;电气、照明产品的能效水平应高于能效限定值或能效等级3级的要求。详见《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》GB55015-2021的第3.3.1条规定。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
1. 请确认(生产智能车载设备配件)非电子类厂房，详见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(2018年版)8.4.1条要求。

2. 提供车间照度计算书。



	项目负责人
	朱明华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
	强制性标准
	2
	
	建筑设备
	

	设计人
	李银梅
	
	
	
	


（防雷装置设计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振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4#厂房

	设计编号
	21-118-4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(无)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四、其它

(无)


	项目负责人
	朱明华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备
	

	设计人
	李银梅
	
	
	
	


